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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补充协议于 2017 年  月  日由以下各方在北京签署： 

 

甲方：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住所：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红旗大道 20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黄绍文 

 

乙方：深圳市天富锦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

住所：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 号新闻大厦 32 楼 3202 室 

法定代表人：严四清 

 

鉴于： 

1. 甲方与乙方各方已于 2017 年 3敮ⵥ㹂䑃 ⽃㘊⽐‼㰯䵃䥄‶‾㹂䑃 ⽔㐹㈠ㄲ⁔昊ㄵ⸲㐠〠呤司㌩放䉄䌠ਯ⽐‼㰯䵃䥄‴㔠㸾䉄䌠ਸ਼㔰‰‱″㌶⸰㐠㜵㌮㤶⁔ㄊ㰰㑂䔾呪੅䴯倠㰼⽍䍉䐠㐵‾㹂䑃 㘵㉟〠ㄲ⁔昊ⴲ㈲⸰㈠ⴳㄹ㑁㐾呪੅䵃‰㐳㘾呪੅䵃‴〹㠱䍐‼㰯䵃䥄‴㈠㸾䉄䌠਱㔰‰‱″㜲⸰㐠㜵㌮㤸㔮㌶㰰㑂䔾呪੅䵃⁁〱㍅㝃㤴䌸〰㜹ਯ偄〶䐱〴㌵ ⼷ㅅ㜶䕍䍐‼㰯䵃䥄″㠠㸾䉄䌠ਯ㔰㠠ⴳㄮ㈠吲㤵⸳㰲㌨㈩㑅〴䌲䈾呪੅䵃‼㰯䵃䥄″㠠㸾䉄䌠ਯ㔴‰‱‱㔶⸰㈠㐱〮㘱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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框架协议》中所使用的相同词语的含义相同。 

第二条 标的资产的价款及支付方式 

2.1 根据评估报告，双方协商确定，本次交易的价格为 106,000.00 万元。 

2.2 甲方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交易价格，发行股份价格为 10.55 元/股，共计

发行 100,473,933 股。具体的支付对象和支付情况如下： 

支付对象 

支付形式及金额、数量 

股票支付金额 

(万元) 

股票支付数量 

(股) 

深圳市天富锦创业投资有限

责任公司 
106,000.00 100,473,933 

第三条 标的资产的价款及支付方式 

3.1      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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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天富锦创业投资有限责

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甲方：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盖章） 

 

 
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日期：2017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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